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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雄安中建西部建设有限公司
新建商品混凝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雄安中建西部建设有限公司 ：
你单位所报《雄安中建西部建设有限公司新建商品混凝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收悉，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可行性技术评估报告》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污染防治措施可行，经研究批复如下：
1、 新建项目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田村铺村东，项目东侧为保定邦威商品混凝土制造有限公司；西侧为砖窑（现为耕地）；南侧为道路，北侧为空地。距离本项目最近敏感点为厂界西侧1230m处的北北里村住户。厂区总占地面积为17403.79㎡，在二调分幅图J50G022028上地类为采矿用地（城镇村及工矿用地），图斑号为33/204，权属为高林村镇田村铺村集体所有。根据保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徐水区分局关于对雄安中建西部建设有限公司新建商品混凝土拟占地的规划意见（见附件），该宗地为允许建设用地区，符合徐水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本项目已于2021年2月4日取得了保定市徐水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企业投资项目备案信息（备案编号：徐水发改备字[2021]7号）。
2、 项目总投资15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0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比例为0.33%。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占地面积17403.79㎡（26.1亩），建筑总面积8000㎡，主要工程包括建设商品混凝土生产线车间、实验用房、办公用房、生活用房、警卫室、砂及石子原材料库等；项目购置240型商砼生产线3条、中控室及信息化设备1套、砂石分离机、压滤机、污水处理系统、洗车机、低压打料系统、喷淋机、料仓喷雾降尘系统、远程雾炮机及实验室检测设备和车辆等共计166台（套）。项目建设完成后年产100万m³商品混凝土。主要原辅材料：砂子、石子、水泥、粉煤灰、矿粉、膨胀剂、减水剂等。本项目冬季生产用热水外购，办公区冬季取暖采用空调，厂区不建燃煤设施；项目用电由当地电网供给，年用电量约为150万kWh。项目用中水17.265万m³/a,项目所在区域市政供水管网未接通前，建设单位生产用水取自保定市徐水区污水处理厂，待市政供水管网接通后，由市政供水管网供水；项目用新鲜水900m³/a，外购新鲜水。
三、在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从环境保护角度可行。同意本报告表作为项目建设和运营中环境管理的依据。
四、你单位在建设和日常管理过程中，要严格落实该报告表中的建设内容、各项污染防治、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要求，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建立日常环境管理制度、组织机构和管理台账,项目投入运行前报保定市生态环境局徐水区分局备案。
2、施工期间要严格落实环评文件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及相关规定，有效减轻施工对环境的影响。
3、废气：
1#搅拌线:排气筒DA001（5个筒仓入料废气）,颗粒物，各筒仓产生的颗粒物经仓顶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不低于15m 排气筒（排气筒高出本体建（构）筑物3m以上）排放，排气筒编号DA001；排气筒DA004（搅拌工序及骨料预加料斗废气），颗粒物，搅拌机和预加料斗产生的颗粒物分别经各自高效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不低于15m 排气筒（排气筒高出本体建（构）筑物3m以上）排放，排气筒编号DA004。颗粒物排放应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DB13/2167-2020）表1中散装水泥中转站及水泥制品生产排放限值。
2#搅拌线：排气筒DA002（5个筒仓入料废气），颗粒物，各筒仓产生的颗粒物经仓顶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不低于15m 排气筒（排气筒高出本体建（构）筑物3m以上）排放，排气筒编号DA002；排气筒DA005（搅拌工序及骨料预加料斗废气），颗粒物，搅拌机和预加料斗产生的颗粒物分别经各自高效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不低于15m 排气筒（排气筒高出本体建（构）筑物3m以上）排放，排气筒编号DA005。颗粒物排放应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DB13/2167-2020）表1中散装水泥中转站及水泥制品生产排放限值。
3#搅拌线:排气筒DA003（5个筒仓入料废气）,颗粒物，各筒仓产生的颗粒物经仓顶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不低于15m 排气筒（排气筒高出本体建（构）筑物3m以上）排放，排气筒编号DA003;排气筒DA006（搅拌工序及骨料预加料斗废气）,颗粒物，搅拌机和预加料斗产生的颗粒物分别经各自高效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不低于15m 排气筒（排气筒高出本体建（构）筑物3m以上）排放，排气筒编号DA006。颗粒物排放应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DB13/2167-2020）表1中散装水泥中转站及水泥制品生产排放限值。
排气筒DA007（骨料配料废气及3个膨胀剂筒仓入料废气），颗粒物，原料库地仓受料斗骨料配料产生颗粒物经集气罩收集后经布袋除尘器处理，然后经1根15m排气筒排放，排气筒编号DA007；膨胀剂筒仓（3个）进料产生的颗粒物经各自仓顶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与骨料配料上料工序共用一根排气筒（DA007）排放。颗粒物排放应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DB13/2167-2020）表1中散装水泥中转站及水泥制品生产排放限值。
厂区(搅拌工序、原料仓骨料配料、骨料卸料、储存、转运颗粒物及运输扬尘)，颗粒物（无组织），项目设置地仓受料斗，并在原料车间顶部设置喷淋装置；配料、计量过程全部密闭；原料库骨料转运、储存过程产生的颗粒物采取原料库密闭、安装洒水抑尘装置、皮带运输机设置封闭廊道等措施；厂区道路硬化，定期清扫、洒水，厂区大门处设置洗车装置，对出入车辆进行冲洗，达到无泥上路的要求；厂区设置雾炮机，原料库设置自动门，且不允许露天作业。颗粒物排放应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DB13/2167-2020）表2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限值。
4、 废水：
生产废水：搅拌机冲洗废水与混凝土罐车清洗废水经砂石分离机分离后排入厂区内3座污水搅拌池，搅拌池污水经水质自动监测达标后回用于混凝土搅拌工序；若水质监测不达标，则搅拌池废水经压滤机压滤，压滤后清水储存于清水池并回用于搅拌工序；车辆轮胎清洗废水排入1座三级沉淀池沉淀，经沉淀池净化后回用于车辆轮胎清洗，不外排。
生活污水：全部排入厂区化粪池，定期清掏。
5、 噪声：生产设备运行，选取低噪声设备，同时采取基础减振、厂房隔声、风机进出口软连接等隔声降噪措施。噪声排放应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3096-2008)2类标准。
6、 固废：固体废物主要为混凝土性能测试产生的混凝土试块，搅拌机下料口漏料，砂石分离器产生的砂石，压滤机泥饼及车辆轮胎冲洗三级沉淀池底泥，除尘器收集的除尘灰及职工生活垃圾。混凝土试块、泥饼及底泥收集后外售；漏料由砂石分离器处理后回用于生产；砂石及除尘灰回用于生产；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结论
项目建成后全厂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为：COD：0t/a、氨氮：0t/a、TN：0t/a、TP：0t/a、SO2：0t/a、NOx：0t/a、颗粒物：2.166t/a、VOCS：0t/a。
六、项目建成后应先行按照排污许可管理要求办理排污许可证，并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7、 请保定市生态环境局徐水区分局负责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
8、 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起10个工作日内，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送保定市生态环境局徐水区分局，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督检查。                     


保定市徐水区行政审批局
2021年7月14日



抄送：保定市生态环境局徐水区分局	       雄安中建西部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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